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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东民政建制，始于民国初期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!活，机j：， ，之

构、业务逐渐完善。民政_q2作主要是做好基层政权建设和村、居民 ’’j耋I

委员会行政管理工作，促进城乡经济发展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生活、、． ～，-

制度化；通过基层社会行政事务，调整人际关系是缓解社会矛盾i4。．一、∥-_

推进社会行政管理法规化；致力继承发扬传统美德与发展社’会保

障，推进公共福利事业社会化；做好优抚安置，加强军政军民团

结，推进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。在新形势下，充分发挥社会稳定机

制作用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一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为总结各个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时期的民政工作历史经验，丞．一前启后，借鉴历史，古为今用，展望未来，开拓前进。故组织力

量，搜集资料，广征博采，群策群力，众手修志，编纂成册，值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庆之际，《巴东县民政志》问世。

编纂本志，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尊

重历史，实事求是，详今略古，主述当代。选用资料，本着去粗取

精、去伪存真的准则直书而成。

编写组经四年耕耘，锐意求精，三易其稿而成书。在撰辑中0

承各有关单位鼎力相助，谨此鸣谢。巴东民政工作历史渊远，奈资

料记载、收集、整理不全，加之编纂者为初笄之女，难免有不妥之

处，敬请读者不吝指正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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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治天下以史为鉴，治郡国以志为鉴"。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重 、。

视编修史志所得出的结论。 j-√．t．．，r。、

。国有史、邑有志一。也是古人常言。由此可见，编修史志，’|，．|。10．

在中国是具有历史传统的。 ，7‘。0 ，’：：≥

为了系统地总结巴东民政工作的历史和现状，鉴古观今，更好’： ．，j!

地做好民政_-12作，我们在县委、县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≯一。■叉

具体指导下，成立了《巴东县民政志》编写领导小组，聘请了编写

人员，通过查档、走访、座谈等方式，搜集了大量资料，归纳其

稿，致使《巴东县民政志》与读者见面。

在编纂过程中，力求突出民政部门的特点，本着详近略远，厚

今薄古的原则，采用以类相从，横排纵述，去粗取精，尊重历史产———～

实事求是地反映各个时代民政工作情况。 ．

本志书共编纂为十二章，约30万字，40幅图片．志书上限写到

民国初年，个别地方追溯到晚清年代，下限到1985年12月底止．

我们编写志书是初次尝试，加之水平有限，同时，有的资料遗

漏、损坏等原因，书中误差之处难免，敬请读者谅解，并不吝赐教．
’

‘

，

<巴东县民政志》编写组

一九八九年八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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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二、令 ． 凡 例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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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__ _’一，．_、体例：编年体，完全以时系事，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逐条记

0，jj专_事，|。
7筹≯0一。。’。。；：：：篇目设置：以业务内容划分章节，因性定位。按时间顺序
：一，：j ．： ．!-； 。： 、

，鬻叠?≯髅叙述。：j0
■：o{’，?，i—j，cp ～．√，

移’誓■’|。．：；≮：?三：，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：对历史资料和现代资料，采用博学

盖．一i 5：：．_÷乏；7．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，，尽量做到去伪存真。
。

四’．编写时，f坚持新观点、新材料、新方法和科学性、现代

性，以类相从，横排纵述的格式，纵述始末，秉笔直书。

· 五，本志书时间表述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用建国后君

．述，巴东解放(1 949年1 1月3日)前，除大事记以外，以朝代纪每

一
与公元纪年相对照，巴东解放以后，一律使用公元纪年。

六、本志所写地名，机构名称，以事件发生时的地名，机构名

称为准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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秋风亭

秋 风

据载，寇准任巴东县令时，在江北旧

县址后【II建有“秋风’’“自云"二亭，每

每登亭独吟。南宋术，县城由江北旧县迁

至江南的金字山北麓。原建的“秋风亭"

至南宋乾遒五年(公元1169年'尚完好。

后渐趋毁坏。到明朝盛果任巴东知县时，

人知公惠在巴东，

不识三朝社稷功。

平日孤舟已何处，

江亭依旧傍秋风。

宋·苏

秋风亭上半蒿莱，

亭．+k秋风我独来。

亭与秋风久无主，

断碑犹自卧荒苔。

明·惠蒙

辙

——l_I

争

为纪念寇准，便在新县治中仿建“秋风

亭’’。后经清康熙初年．嘉庆二十一年、

同治五年』次修茸而保存至今。

秋风亭，历被文人过客所吟诵，限于

篇幅，’特选其中以“秋风亭，，为题之诗：

江水秋风宋玉悲，

长官手自葺茅茨。

人生穷达谁能料，

蜡泪成堆又一时。

宋·陆游

j秋风亭下水流澌，
{．

。雁落巫阳日崦嵫。

白鹿不来余蔓革，

玄猿时复挂茅茨。

明·王 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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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民政局全体职工合影 黄启凤供稿



4 民政

民政局

，5’：t。，o 巴东民政机构，始于民国元年(i912)
，，h乏。

．j ．|s命名为第一科。
．_ ‘一．：。。萝：j

≯、?-一二，“ 巴民国十年(1921)更名为民政科。

舅：_． ．暴 民国二十四年(1935)复名第一科。
· ‘麓。，

，j’。善。 民国二十六年(1937)更名为民政
‰i i．、¨‘∥

％：誓_0局．
：。

‘
耐

～ 广 彰．，沁民国二十九年(1940)复名民政科。
／

1949年11月8日，巴东解放，11月20
●

’

●

日设民教科。

1950年5月，民政科单独设立。

1960年12月，调整机构，良政科与民

劳局合并，改为民政劳动局。
、

罩+。 1962年8月，民政、劳动局分设，恢

复民政局。

办公楼四层，内设局长室i办公室，

优抚安置股、社会救济股，民政股，计划

财务股，计四股二室。1982年8月25日迁

进新居——秋风亭西南面。

、；

p

。≯o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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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记 5

大、’事 ；记

1 8 4 2年

道光22年县北牛蛔椿树坪种粟，其一

茎两穗，-二茎阴德子各、#。

1 8 4 5年

道光25年县火。
’

1 8 5 5年

．，全县野猪成群，遍扰各乡，恣食庄

稼，乡民日夜守御。 ．

、

：

1 8 5 6年
～

，咸丰6年县火。

一1 8 6 0年

咸丰10年5月，：大雨如注，江水暴

涨，淹民房比乾隆时更高六尺。

． 1 8 6 4年

同治3年6月县火。
，

，

1 8 7 0年

夏，淫雨，长江出现数百年罕见的特

大洪水．江水涨至县署二堂．

1 8 7 9年

光绪5年。正月农亭桥上首民房失

火，延烧百余家?烧死民众2人，知县朱

滋泽督众扑救高家码头方熄。

1 8 8 2年

光绪8年秋，淫雨为灾。

1 8 9 4年。

光绪20年秋，‘’淫雨为灾，‘+谷粮腐烂。

造成舂荒，知县宋继憎，匿不上门，宜昌

镇傅廷臣．闻之捐俸二千日{，与驻柏本园

拖船哨官王连捷，会同地方正绅赵昌发?

等办平粜，凡日食尽，二人同匕书陈述灾

情奇重．杯水车薪无补万一，傅廷臣代禀

督宪张文褒，’印委派能受朱机荫，李^p荫

来巴勘赈粜旅行。

， 1 8 9 6年 ．
飞

●

袄，淫雨月余，洪水上街，城门洞及

农亭桥等处．水滦二、三尺。

1 8 9 7年

春荒严重，慈禧太后．加发恩典，黑

银洋5，000元。
，

1 8 9 8年

城关沈正大茶食店失火，延烧百余

家。
，

1 9 1 2年 ，

，’巴东县政府设立第一科，管理民政事

务。 j
，

1 9 2 1年

：县政f}f寻第一一科改名为民政科。‘一。。

1 9 2 2年

广州军政府大总统孙文发布命令，追

赠巴东人、辛亥首义有功人员，陆军中将

高尚志为，陆军上将9



8 大 事记

1 9 2 8年

8月18日以共产党员张华甫为首在县

城组织革命武装暴动，杀了国民党县长高

安圻；夺得了县印。

I 8月20日成立了人民政权机构——巴
j -，1．、；东县人民委员会，并选举出张华甫任委员

j矗。‘i。余的委员长。
：． ．。I一
， ‘，

÷k。j“-_‘

≯≯!≯ ‘l 9 3 0年
、

0t“’。?；

每： ’：j．8月在贺龙军长领导下，在巴东南潭

。·’一 河以南，设立2个区，13个乡苏维埃政
：． 、‘府，隶属鹤峰县苏维埃政府领导。

?一?。， 4月，巴归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，

在巴东境内的江北地区设怠4个区，16个
_． 乡苏维埃政府．u’

，’：

，

‘

1 9 3 1年

5月15日，红军万仙洞留守处被川军

攻击，260余名红军干部，战士，伤员，

，’‘ 奋战18昼夜，最后弹尽粮绝，壮烈牺牲。
“

本年，实行保甲制，全县8个区，36

．
个联保。

11月，野三关街上失火，延烧百余

家。
’

12月17日，红军优秀指挥员，红三军

教：师师长黄大鹏在二塘垭战斗中壮烈牺

牲。
’

1 9 3 2年

2月，长、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，

在巴东境内设立杉树湾等8个乡苏维埃政

府。
’

1 9 3 3年

5月1日，红军优秀将领、红三军第

九师师长段德昌被诬为膏改组派’’，锗零
t

于金果坪附近的江家村。

甲。

1 9 3 7年

全县划4个区，18联保，283保，2，725

1 9 3 8年

县政府明令禁止种鸦片烟。违者，种

户处死刑，保甲连坐。

1 9 3 9年

7月+日机开始轰炸巴东，伤亡近百

人，损失惨重。同时成立巴东空袭紧急救

济联合办事处。

8月．因灾荒严重，粮食供不应求，

县政府发布公告，严禁煮酒熬糖。

10月12日，巴东县赈济委员会成立。

1 9 4 0年

2月，据统计巴东有外来难民30，008

人。

6月3日至9日，为禁烟运动周，实

行总动员检举。·

12月，县政府发布布告，规定：无论

种、运，售，吸烟毒者，一经查实，均处

死刑。 一‘

1 9 4 t年

8月，改联保为乡(镇)，成立乡公

所，保成立保办公处。乡公所设立民政

股。

11月7日，成立巴东县难民收容所。

1 9 4 2年

元月16日，由宜昌到野三关有1，107名

难民，生活极为困难，要求政府解决生活
问题． ：’

．



荒。12月省黑济会拨赈谷1，000市石黑济灾

民。 ，

1 9 4 3年

为渡过灾荒，县成立民食调剂委员

会，调查殷实大户，以硬性募捐方式，有

粮出粮，有钱出钱。
’

春，于武圣庙设立抗日阵亡烈士忠烈

祠。

7月5日，城隍庙至头道桥一带失

火，50余户民房被烧毁。

10月15日，全县统一使用‘‘国民身份

证’’。 ．

1 9 4 4年

全县旱灾虫灾严重，少数地区又受风

雨灾害，受灾面积163，425亩，减产7成。

秀峰乡饿死12人。

1 9 4 5年

2月6日，万户沱失火，全街被烧。

巴巫边区烟(鸦片)苗会铲烟会议

决定，成立巴巫边区铲烟大队。

1 9 4 6年

全县旱灾严重，受灾面积81，286亩，

受灾人口70，895人。
‘

1 9 4 8年

2月，j完成保甲整编，原279个保，

整编为167个保。
’

冬，县救济委员会，向县城商业者发

出指令，要求募捐救济苞谷，结果有83骞
商店和个人捐献苞谷10?460斤々

：‘

4月1日，全县18乡(镇)并为9个

乡(镇)。 ‘j ；≯

8月13日，巴东江北地区解放后，县，

区，多人民政府相继建立。县人．民政府 ．

(临时)设中自湾，代理县长易长清。 。一”；

江北区人民政府设平阳坝，区长祁 ?、囊i

锐，民政助理赵洪登，并成它平阳、西壤’o。。一#

两个乡人民政府。 t lj￡．

11月8日，巴东县解放，巴东县人民 j，^i皇’

政府成立，设芷民教科，科长安吉庆，剐 o i守

科长张贤良。 ：I _“■
●

．，j二·-
‘+

‘．．、1 9 5 0年
‘

’

。磐

8月16日，巴东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

表大会在县城召开。会议讨论了人民政府 ．

的施政方针。同月取消了保甲制。建立了

村政权。

7月6日至9日，巴东县人民政府召

开了全县烈，军，工属及荣复，退伍军人

代表大会。 一 、

7月22日，西壤口街因山洪暴发，倾
。

入江心，，淹没房屋44栋．鼋灾285户。

这一段时间，全县水、旱，冰雹，虫

四害为虐。水灾较重的有西壤区的西壤、．

平阳、秀峰三村，野三关区的申家、吴

家，水谷、堰塘，古栗五村j朱砂区，清太’

区，罗溪区、城关镇也有部分地区受涝。

冰雹灾较重的有麦丰、两河、牛洞，天堡

等村。虫灾较二重的是水稻产区。旱灾较重 ，

的是金果坪一带。7

10月24日，巴东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

表大会召开。会议讨论了减租减息，秋

征，发展工商业和恢复文教事业，等问

题。
7

lo月，巴东县民政科分设，科长王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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